聲 明 書

(適用於發行人辦理『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之案件)

一、本公司最近三個月□有□無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以下稱主管機關)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之規定處以警告處分。

二、本公司最近半年□有□無受主管機關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二款之規定命令解除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職務處分，或□有□無受主管機關依期貨交易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撤換負責人或處分其他有關人員。

三、本公司最近一年□有□無受主管機關為停業之處分。

四、本公司最近二年□有□無受主管機關為撤銷部分營業許可之處分。

五、本公司最近一年□有□無受貴公司或□有□無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有□無受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依其章則為處以停止或限制買賣之處分。

六、本公司最近一年內□有□無因違規情事，而□有□無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有□無受貴公司或□有□無受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有□無受主管機關處分在案，且□有□無於相關申報(請)書件中逐項說明其歷次違規情事之改善情形及具體健全營運計畫方案，並□有□無洽承銷商於其評估報告中對該處分之改善情形，及所出具之健全營運計畫方案出具具體評估意見。

七、本公司申報年度及前二年度□有□無董事變動達二分之一，且其取得股份□有□無違反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之情事。

八、本公司□有□無現任董事長、總經理或實質負責人於最近三年內，因違反證券交易法、公司法、銀行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等工商管理法律，或因貪污、瀆職、詐欺、背信、侵占等違反誠信之罪，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以上罪者之情事。

九、本公司□有□無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經法院判決確定須負擔損害賠償義務，迄未依法履行者之情事。
註：所稱最近三個月、半年、一年、二年內，係自主管機關、貴公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處分函發文之日開始起算。
此　　致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